
附件2：
服务质量考核规则

服务质量考核满分100分，由值班家长每日进行考核，并填写《服务质量考核表》，最终扣分为每日值班家长扣分总和，服务质量考核分为100减去扣分总和。扣分规则和付款比例如下：
1.未经采购方允许，未按要求将幼儿接送至指定接送点，一次扣1分。
2.未经采购方允许擅自修改课程，一次扣1分。
3.未经采购方允许擅自修改食谱或未按要求对食品留样，一次扣1分。
4.出现幼儿园内因供应方保护措施不到位，导致幼儿受伤就医的，一人次扣1分。
5.服务质量考核分达95（含95）分以上的，按合同总价100%付款；服务质量考核分达95-85（含90）分的，按合同总价95%付款；服务质量考核分达85-75（含75）分以内的，按合同总价90%付款；服务质量考核分达75分以下的，不付款。详见下表：
	序号
	分数
	付款比例

	1
	95（含95）分以上
	100%付款

	2
	95-85（含90）分
	95%付款

	3
	85-75（含75）分
	90%付款

	4
	75分以下
	不付款




	服务质量考核表

	序号
	项目
	扣分情况

	1
	未经采购方允许，未按要求将幼儿接送至指定接送点，一次扣1分。
	

	2
	未经采购方允许擅自修改课程，一次扣1分。
	

	3
	未经采购方允许擅自修改食谱或未按要求对食品留样，一次扣1分。
	

	4
	出现幼儿园内因供应方保护措施不到位，导致幼儿受伤就医的，一人次扣1分。
	

	总计扣分
	

	
	
	

	
	值班家长：
	

	
	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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